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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试验：如果事故中当事人戴上头盔 颅骨骨折风险或由100%降到4%

立法不足标准缺乏“一盔一带”如何守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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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洁

从今年 4 月开始， “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在全国各地

开展。 头盔究竟能对骑行者带来多少保护？ 记者从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获悉， 该院自 2019 年 5 月开展 《倡导对中国电动自行车

骑乘者强制佩戴头盔进行立法》 项目研究， 对多起电动车交通事

故死亡案例进行仿真实验。 结果显示， 头盔对降低事故中当事人

的颅骨骨折风险大有作用， 戴上头盔， 骨折风险将由 100%下降

到最低仅 4%。

然而， 电动车骑乘者佩戴头盔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的立法， 倡

导 “一盔一戴” 亟需法律支撑。

如果时光能倒流，请戴上头盔

“头盔究竟能在交通事故中起多

大的保护作用？ 哪些头盔是最适合电

动自行车骑乘者佩戴的？ 这些是我们

实验中最关心的问题。” 司法鉴定科

学研究院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研究

室副主任冯浩告诉记者， 为研究真实

事故中头盔的防护性能， 他们筛选了

多起电动两轮车事故案例， 进行生物

力学仿真实验。

他以项目课题组已完成实验的 3

起交通事故为例。

在第一起事故中， 当路口信号灯

由红灯变为绿灯时， 一辆轿车在自西

向东行驶途中因未提前观察到一辆由

南向北行驶的电动两轮车， 而在行驶

至十字路口中央时与电动两轮车发生

碰撞。 尽管碰撞前电动两轮车采取了

转向避让措施， 但仍未能避免事故发

生。 事后， 电动两轮车驾驶员死亡。

第二起事故则更为遗憾， 本是同

向行驶的轿车与电动两轮车， 由于轿

车在十字路口转向时未留出安全距

离， 轿车车尾与电动两轮车发生刮

擦， 最终导致电动两轮车失控而跌

倒， 电动两轮车驾驶员因抢救无效死

亡。

第三起事故中， 轿车与一辆自北

向南行驶的电动两轮车发生碰撞。 尽

管电动两轮车驾驶员事先发现了轿车，

并做出了应急措施， 但碰撞前轿车同样

未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现而采取任何

紧急避让措施。 最终碰撞没有避免，

电动两轮车驾驶员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 3起交通事故中， 电动车驾驶

员都没有戴头盔， 无论是轻微的刮擦还

是严重的碰撞， 电动车驾驶员最终的结

果都是死亡。” 冯浩说， 仿真实验就是

通过将真实的碰撞事故与多体仿真中电

动两轮车驾驶员在碰撞中的运动学进行

对比， 准确重建电动两轮车驾驶员在碰

撞中的运动学过程和生物力学响应。 而

这段“昨日重现”，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

模拟中给电动车驾驶员戴上了头盔。

实验显示， 在前两起碰撞较轻的案

例中， 佩戴头盔后颅骨骨折风险由

100%分别降低到了 46%和 4%。 在碰撞

严重的第三起案例中， 佩戴了头盔后颅

骨骨折的风险下降至 94%。

冯浩指出， 交通事故中除了会发生

颅骨骨折， 还会出现颅内血肿、 脑挫

伤、 弥漫性轴索损伤（DAI） 等损伤类

型。 但从目前实验看， 实验中所佩戴

的头盔对于防止 DAI 等损伤的结果不

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下一步实验将

探究哪一种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员最

为合适。”

现 状

交通事故高发 头部损伤最致命

据 《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

2018》 统计， 全球每年大约有 135 万

人死于交通事故， 其中超过 50%的死

者是弱势道路使用者， 电动车骑乘者

就是其中之一。

为此， 全球道路安全伙伴关系

（GRSP） 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

个国家实施“全球道路安全倡议项

目”。 此次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所开

展的 《倡导对中国电动自行车骑乘者

强制佩戴头盔进行立法》 项目也是源

自于此。 该项目拟从数据统计和仿真

分析两方面明确佩戴头盔的必要性，

为提高公众安全意识及提出立法建

议， 提供科学和客观的数据支撑。 同

时， 还将基于仿真分析的结果， 探索

适用于电动车的头盔标准。

冯浩告诉记者， 在一份发布的上

海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调查报告中显

示， 非机动车重伤事故率是总体事故

的 2 倍， 死亡率是总体事故的 1.75

倍。 非机动车事故中， 电动自行车是

主要事故主体， 占所有非机动车事故

的 87.86%。

在由市疾控中心和交警总队发表的

《上海市 2013-2015 年重特大交通事故

及其伤亡信息的流行特征分析》 一文中

指出， 重特大交通事故伤亡发生时， 主

要交通方式最多的是电动自行车， 占

33.33%。 且据交警部门统计， 本市电动

自行车事故在交通事故死因构成中的比

例逐年上升 （由 2008 年的 17.73%上升

至 2013 年的 31.62%?。

在交通事故中， 头部损伤多见且严

重。 冯浩说， 头部损伤是骑电动车者死

亡、 重伤的主要原因。 有文献报道， 中

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员中， 头部损伤

占 66.42%， 骑行者头部损伤占比更高，

且头部损伤治愈率小。 相关研究表明，

使用摩托车安全头盔， 可以降低 72%的

头部损伤风险和 39%的致死风险， 使用

自行车头盔， 可以降低 69%的头部损伤

风险和 79%的脑部严重损伤风险。

中国交通事故深入研究 （CIDAS）

近来的统计数据也显示： 电动两轮车驾

乘者受伤部位中， 头部的比例最高， 为

59.5%； 其次是胸腔， 占 15.4%。 颅脑

损伤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立 法

电动车骑乘者佩戴头盔亟需法律支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

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

使用情况进行过现场实测， 共实

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 45430

名， 头盔正确佩戴率为 12.45%;

乘坐人员 6886 名， 头盔正确佩

戴率为 1.93%。

据了解， 《健康上海行动

（2019-2030 年?》 中明确指出，

要“倡导电动自行车使用者佩戴

头盔，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至

2022 年， 电动自行车驾驶者头

盔佩戴率达到 95%。 至 2030 年，

电动自行车驾驶者头盔佩戴率达

到 98%”。

截至今年 5 月 19 日， 我国

共有 20 部地方法规涉及了电动

自行车头盔佩戴的相关规定， 主

要集中在沿海和中部城市。 5 部

为省级地方性法规 / 地方政府规

章， 其中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 都是鼓励条款； 《贵州省电

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江苏省电

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浙江省电

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均为强制条

款。

然而， 电动车骑乘者佩戴头

盔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的立法。 冯

浩解释说，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只对摩托车佩戴头

盔进行了强制性规定， 并未强制

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

盔， 加之公众交通安全意识淡

薄， 导致头盔佩戴率低下， 在二

三线城市和乡镇地区更为突出。

技 术

缺乏电动车头盔标准

电动自行车骑乘者该戴何种

头盔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从上

海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

使用情况现场实测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驾驶人员还是乘客， 头盔

佩戴率的季节性均明显， 夏天头

盔佩戴率较低， 而冬季头盔佩戴

率较高。 冯浩指出， 很有可能

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

主要是为了头部保暖而非头部

保护。

而因为电动车违法行为过

多， 如逆行、 超速、 闯红灯、 占

用机动车道违规载人， 佩戴头盔

作为“被动安全措施”， 反倒易

被公众忽视。

据悉， 目前头盔的种类有全

盔、 3/4 头盔、 半盔、 揭面盔

等。 但冯浩表示， 国内外关于电

动车骑乘者佩戴头盔的防护性

能， 以及佩戴不同种类头盔防护

性对比的研究还较少。

关于头盔相关的现行国标目

前只有两个： GB2429-2009 《运

动头盔自行车、 滑板、 轮滑运动

头盔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和

GB811-2010 《摩 托 车 乘 员 头

盔》。 前者对自行车运动头盔的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进行规范，

标准主要适用于自行车、 滑板、

轮滑运动者佩戴的头盔。 后者则

参考美国 DOT （交通运输部 ?

和欧洲 ECE22 标准对摩托车乘

员头盔的基本结构、 种类和规

格、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等进行

了规范。

而在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 中第 6.7 条“使用说明

书” 中提到： 建议骑行时佩戴头

盔。 但并未对其提出任何技术要

求。

缺乏相应技术标准， 也导致

了头盔质量参差不齐。“实际事故

中佩戴质量不合格的头盔并未对

头部起到保护作用。 ”冯浩表示，

头盔佩戴不规范如不扣系带或使

用安全帽代替头盔的做法， 也会

增加交通事故中的伤亡风险。

本市闵行区民警提醒助动车驾驶者带好头盔 闵行交警 供图


